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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已关注

据媒体报道，2025 年 1
月 8 日一大早，在刘强东的
老家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来
龙镇光明村，刘强东为乡邻
送来了老年手机、电动自行
车、助听器等年货。

活动现场图片显示，刘
强东在 2025 年 1 月 7 日发出
一封写给老家乡亲的拜年
信：为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准备了 1 万元的现金红
包，为自己在光明村读小学
时所有在校老师，每人准备
了 10 万元的现金红包。拜
年信的落款是刘强东。

据报道，有运钞车和警
车将现金送到了光明村现
场。光明村党委书记张立新
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年货
发放村里 1500 户，家家都有
份 。 光 现 金 红 包 就 发 了
1500 万 元 ，总 金 额 超 过 了
3000万元。

这不是刘强东首次回馈
乡里。根据公开信息，2015
年春节，刘强东携妻子回到
老家，给全村 650 余名 60 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了一万元
的“春节特别红包”。 2018
年，他为全村 800 多户人家
送去春节大礼包，包括鸡鸭
鱼 肉 和 家 电 等 生 活 用 品 。

2024 春节，刘强东给村里送
了羽绒服、坚果礼盒等年货，
每户价值 3000元左右。

但在 2025 年的乡情回
馈活动中，大额现金红包“涉
税”的问题却成为另一个关
注焦点。

有媒体报道称，对于受
赠者而言，大额现金红包系
偶然所得，需要缴纳 20%的
个人所得税。但也有媒体通
过咨询税务机关获知，个人
派发大额现金，对受赠者而
言无需交纳个人所得税。

江苏省税务局政策咨询
电话 12366 工作人员称，目
前，税务机关已关注到刘强
东向当地村民派发红包的事
情，具体情况还在核实了解
当中，所涉个人所得税问题
无法进行准确答复。政策层
面有涉及网络红包的相关文
件，“但是刘强东发红包的情
况没有办法完全比照网络红
包的条款，难以判断是否属
于偶然所得，需要当地税务
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做核实。”

一起不了了之的争议

收红包要不要交税，类
似的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大
众。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显
示，2023 年 5 月 25 日，有浙
江居民留言询问称，“我送朋

友现金或礼物，我朋友是否
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2023 年 5 月 30 日，浙江
省税务机关回复称，根据个
人所得税法，共有 9 类个人
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经营所得；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
得。

回复还称，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偶然所
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
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
得。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
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

2023 年 8 月，江苏省南
京市就发生了一起因“偶然
所得”要征税而引起争议的
事件：江苏南京市江宁区百
家湖西花园小区业主龙先生
领取了小区业委会发放的
200 元公共收益红包福利。
但此前一天，小区业委会却
收到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
务局的通知，称该笔收入系
业主偶然所得，每户业主需
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即
40元。

当时，该小区业委会相
关负责人对媒体解释说，小

区公共账户上的钱是多年
收益累积的，应是前物业完
税后按照比例分给小区全
体业主的，是税后收入，无
须再缴税。

而 江 宁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税务局却认为，发放红包
福利属于偶然所得，每户应
该缴纳个人所得税 40 元，并
向业主委员会送达了税务事
项通知书，还让业委会代缴
代扣个人所得税。

2025 年 1 月 12 日，该小
区时任业委会一位成员称，
他查询过税务部门的规定，

“偶然所得”中一种典型的情
形是中彩票，但中彩金额 1
万元以下免征个人所得税。

“那发 200 块钱为什么要征
税？况且我们这个 200 块钱
还不是偶然所得，是小区业
主共有的公共收益，进入小
区业主的公共账户之前已经
由物业公司代为缴纳过相应
的税款了。”他说，当地税务
部门至今没有就当时的分红
征税，此事不了了之。

没有明确规定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国
际化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数字税收研究所研
究员吴小强分析，个人所得
税法规定的 9 类所得项目中
没有直接列举受赠所得，对
于个人之间赠与现金，受赠
人取得的所得，与个人所得
税法中的应税所得项目比较
相关的是“偶然所得”项目。

吴小强说，个税实施条
例中关于偶然所得的表述，
虽然有“以及其他偶然性质
的所得”，但在实操中，按偶
然所得项目征税一般就是中
奖、获奖、中彩的所得，以及
财税政策明确规定的所得，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
的各类现行有效文件明确规
定了 13 种按偶然所得征税
的情形，包括中奖、获奖、奖
励、博彩、商业性质随机赠
礼、担保收入、受赠房屋等，
其中并没有接受个人赠与现
金这一情形。

在税务实践中，企业
向个人的现金赠与行为
根据不同情形如何征税
较为明确。还有一种情
形是企业对个人的现金
赠与，如果赠与行为本身
和商业推广无关，“现行
政策里并没有明确要征
收个人所得税。”吴小强
还强调，无论对于企业还
是企业家个人，在税务实
践中，对于非公益性捐赠
支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都无法税前列支
扣除。

中 山 大 学 岭 南 学 院
经济学教授林江也表示，
个人受赠大额现金红包，
虽 然 的 确 具 有 偶 然 性 ，

“但它并不必然属于个人
所得税法当中的偶然所
得”。从个税法的立法精
神出发，偶然所得主要指
的应该还是得奖、中奖、
中彩这几类情形。

个人赠与现金，受赠
人取得现金红包的所得，
与网络现金红包的性质
基本一致，仅赠送方式不
同，一种是现金，一种是
网络红包，“从这一角度
考虑，也不应对受赠人征
收个人所得税。”吴小强
说，“如果征税，不仅会对
个人正常社交行为造成
过度税收负担，实际征管
中 也 难 以 实 现 应 收 尽
收。”他认为，税收的征收
不应损害公序良俗，个人
之间派发的现金红包不
需要缴税这一共识，体现
了税收政策在平衡税收
边界与公序良俗之间的
考量。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财 政
金融学院教授谢波峰持
类似观点，“对于这些明
显是公益事业的好事，即
使将来制定了明确的税
收政策，也应该是鼓励的
导向，而不是非要用税收
去给捐赠人和受赠人‘添
堵’。”

翟星理

收到红包是否要交税收到红包是否要交税？？

争议争议““偶然所得偶然所得””
这不是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第一次向乡邻派发大额现金红包。但 2025年 1月初

的回馈乡邻举动，却引发了一个讨论，并成为舆论热议话题：受赠人是否需要缴纳个人
所得税？

什么是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偶然所得”？是否所有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都算“偶
然所得”？这些问题长期有争议。在税务实践中已经发生过此类引起争议的事件的前
提下，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税务实践层面，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月8日，光明村村民们领取刘强东送
来的“年货”。

1月8日上午，江苏宿迁市宿豫区来龙
镇光明村热闹非凡，村民们齐聚一堂，领取
刘强东派送的红包。


